
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人事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中共沙县县委、沙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沙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沙委〔2008〕82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立健全单位人事管理工作的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使人才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根据个人业务工作能力、工作表现、贡献大小，合理拉开同一职称段内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差距，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实施对象范围

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综合服务中心在编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三、岗位设置的基本原则及岗位分布情况

根据《中共沙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核增沙县应急综合服务中心事业编制的通知》（沙委编〔2020〕34号）、《中共沙县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事业单位编制结构的通知》（沙委编〔2022〕1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综合服务中心核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9名、管理人员1名。事业单位岗位的结构比例依照其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编制总额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总体控制目标为18%：40%：42%。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不同等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总体控制目标为：五级、六级、七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2：4：4；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3：4：3；十一级、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5：5。按上述岗位设置管理的基本原则测算，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的岗位数及本次聘用数如下：

㈠ 管理岗位。
	
	管理岗位等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核准各等级岗位       数
	
	
	1

	
	本次聘用数
	
	
	1


㈡ 专业技术岗位

	
	专业技术

岗位等级
	副高五级
	副高六级
	副高七级
	中

级

八

级
	中
级
九

级
	中级十级
	初级十一级
	初级十二级
	初级十三级

	
	核准各等级岗  位  数
	
	1
	1
	1
	2
	1
	1
	2
	

	
	本次聘用数
	
	2
	
	1
	2
	1
	
	2
	


四、岗位基本条件

㈠ 基本任职条件 
⒈ 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 

⒉ 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⒊ 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㈡专业技术岗位条件 

⒈ 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照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有关规定执行。

⒉ 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条件，包括准入控制的要求。

⒊ 专业技术三级岗位需聘任正高级职务满三年以上，专业技术五级岗位需聘任副高级职务满五年以上，专业技术六级岗位需聘任副高级职务满三年以上，专业技术八级岗位需聘任中级职务满五年以上，专业技术九级岗位需聘任中级职务满三年以上，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需聘任初级（助理）职务满二年。

㈢岗位另有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从其规定。

五、岗位设置审核

㈠ 岗位设置实行核准制度。设置岗位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⒈ 制定设置方案，填写岗位设置审核表。
⒉ 按程序将方案和岗位设置聘用核准表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⒊ 在核准的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限额内，制定岗位设置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原则、岗位类别、岗位名称、岗位等级、岗位结构比例、不同等级岗位的具体条件、岗位聘用等主要内容）。
⒋ 广泛听取职工对岗位设置实施方案的意见，并将实施方案在应急局政（事）务公开栏上公示5个工作日。
⒌ 岗位设置实施方案由单位负责人员集体讨论通过。
⒍ 组织实施。
㈡ 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应保持相对稳定。需变更岗位设置方案的，按规定程序向原核准部门申请办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岗位设置方案可以申请变更：
⒈ 出现分立、合并，须对本单位的岗位进行重新设置的；
⒉ 根据机构编制部门的正式文件，增减机构编制的；
⒊ 按照业务发展和实际情况，为完成工作任务确需变更岗位设置的。
经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作为聘用人员、确定岗位等级、调整岗位以及核定工资的依据。

六、岗位分级聘用办法

㈠ 在岗位有空缺的条件下，严格按照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的有关规定，按照岗位的职责任务和任职条件，按照不低于国家规定的基本条件的要求，在核定的结构比例内择优聘用人员。对岗位急需且确有真才实学、工作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破格聘用。
㈡ 聘用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位上任职。因行业特点确需兼任的，必须有具体的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承担相应岗位所要求的职责任务，并按人事管理权限审批。
㈢ 岗位分级聘用三年为一个聘期，其中本次岗位分级聘用的聘期为2024年4月至2027年3月。
㈣ 岗位聘用基本程序：
⒈ 公布岗位设置实施方案；
⒉ 应聘人员申请应聘；
⒊ 聘用工作组织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⒋ 聘用工作组织对通过初审的应聘人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择优提出拟聘人员名单，并在本单位政（事）务公开栏上公示5个工作日；
⒌ 聘用单位负责人员集体讨论决定受聘人员；
⒍ 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人与受聘人员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
㈤ 开展认定工作。
完成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工作后，主管单位报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完成岗位设置、组织岗位聘用并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的情况进行认定，组织审核验收。

㈥ 岗位工资确定。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岗位设置方案对沙县应急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从聘任的次月起兑现聘用人员的岗位等级工资。

七、实施步骤

㈠ 成立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㈡ 开会动员部署；
㈢ 开展调查摸底；

㈣ 提出岗位设置意见；
㈤ 制定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和竞聘上岗方案；
㈥ 做好有关报表材料的申报核准工作；
㈦ 变更聘约合同；
㈧ 申请认定；
㈨ 确定岗位等级工资。
八、其他事项

㈠ 岗位设置管理是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项开创性、基础性工作，关系到事业单位的长远发展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各部门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认识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慎重对待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认真配合做好政策解释，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保持队伍稳定，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严密组织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切实保证职工的切身利益，确保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㈡ 实施岗位设置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坚持原则，严明纪律，对在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工作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打击报复、以权谋私的，要追究其相应责任。
㈢ 满足专业技术岗位条件的，自然晋级，每年8月进行一次调整聘任，经单位同意，主管局审核，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方可聘任。新调入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且有岗位空缺的方可聘任；如果没有岗位空缺，则按低一级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聘用岗位等级为该职称段的最低一级。现有人员的结构比例已经超过核准的岗位结构比例的，超比例的部分人员只能进入相应职务岗位等级，以后通过自然减员、调出、低聘或解聘的办法，逐步达到规定的结构比例；尚未达到核准的结构比例的，要严格控制岗位聘用数量，根据单位业务发展要求和加强队伍建设等实际情况，逐年逐步聘用充实。

附件：沙县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聘用核准表

沙县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聘用核准表（聘期：2024年4月至2027年3月）

    单位名称（盖章）：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
	编制数
	岗位数
	
	现有人员
	

	
	
	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

岗位
	工勤技能

岗位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

人员
	工勤技能

人员

	10
	10
	1
	9
	
	9
	1
	8
	

	管理岗位
	计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设岗数
	
	
	
	
	
	
	
	1
	

	
	 聘用数
	
	
	
	
	
	
	
	1
	

	专业技术岗位
	计
	

	
	
	正高

二级
	正高

三级
	正高

四级
	副高

五级
	副高

六级
	副高

七级
	中级

八级
	中级

九级
	中级

十级
	初级

十一级
	初级

十二级
	初级

十三级

	
	 设岗总数
	 9
	
	
	
	
	1
	1
	1
	2
	1
	1
	2
	 

	
	
	比例数
	
	
	
	
	
	11%
	11%
	11%
	22%
	11%
	11%
	22%
	 

	
	
	高中初比例数
	
	
	
	
	
	
	18%
	
	
	40%
	
	
	42%

	
	 聘用数
	8
	
	
	
	
	2
	
	1
	2
	1
	
	2
	

	工勤技能岗位
	计
	
	
	
	
	

	
	
	技术工
	普通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人

事

部

门

意

见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设岗数
	
	
	
	
	
	
	
	
	
	
	

	
	 聘用数
	
	
	
	
	
	
	
	
	
	
	


     经办人姓名：赖旭情　　　　　　　　　　　　     　　　　 联系电话：5845276　　　　　　　　                      2024年3月    

注：符合明人[2010]102号、明人发[2012]35号等文件规定，新一轮聘用内，不占核定职数聘用人员用“+”注明。如副高七级聘用5人，其中1人不占职数，“聘用数”一栏应填写为“4+1”


